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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

壹

中
國
古
代
并
回
制
的
探
索

、

巾
過
古
代
井
凹
制
度
，
程
來
中
間
「
儒
者
」

，
成
品
乃
解
決
中
陶
土
地
問
題
的
不
二
怯
門
。
孟
于
但
說
并
問
制
度

，
比
阿
譽
稱
為
{
r
t游
之
政
一

，
可
品
保
臣
、
股
、
周
三
代
通
行
的
十
地
制
寶
;
但
三
代
時
也
變
過

二
夏
后
成
五
卡
而
頁
，
股
人
七
十
而
助
，
周
人
仇
敵
問
徽
。
」

文

「
仇
敵
而
徹
」
的
制
度
，
的
後
世
所
稱
述
的
引
出
制
度
。
其
制
為
，

「
方
掃
而
井
，
對
九
而
散
，
其
中
為
公
山
，
八

ι宋
詩
私
有
鼠
，

H
星
公
仙
G

」

學?且

在
孟
f

、
周
視
中
昔
布
記
載
。
詩
粹
是
一
部
最
叫
靠
的
中
闢
古
代
史
料
，
其
中
亦
布
打
凹
的
記
載
。
小
雅
垃
次
第
問
章

「
中
固
有
墟
，
疆
場
布
瓜
。
」

?克

小
雅
大
由
第
一
一
一
草

研i

{
兩
我
公
阻
，
遂
及
我
私
。
」

所
謂
「
中
間
」
'
丈
將
「
公
出
」
典
「
私
」
凹
對
照
，
且
盯
證
閉
在
商
周
時
代
，
已
有
井
田
制
度
的
存
在
c
孟
T

、
周
禮
所
記
的
井
田
制
度
，

垃
非
入
L

無
捏
諜
。
唯
孟
F

防
站
的
井
田
制
度
，
帶
街
濃
厚
的
封
建
色
彩
，
與
原
始
的
村
落
葉
產
制
的
井
田
制
，
木
盟
上
有
很
大
的
差
異
。
所
謂
「
方

里
而
月
」

'
並
非
完
全
垠
樣
事
實
，
而
片
是
把
傳
說
中
的
古
代
引
用
制
理
想
化
而
已
1
因
此
，
不
能
完
全
根
接
孟
于
之
說
，
以
斷
定
中
國
古
代
井
回

制
的
木
質
。

但
有
些
學
者
認
為
孟
f
r

、
周
恆
昕
記
的
井
田
制
度
，
太
不
近
事
實
，
使
牽
強
武
斷
，
根
本
否
認
在
中
國
古
代
甘
南
過
芹
出
制
的
存
在
(
註
一
)

;
」
且
從
傳
世
的
金
丈
三
千
餘
拓
井
中
，
因
沒
有
丹
田
制
的
記
載
，
使
斷
定
沒
布
井
囚
制
的
存
在
(
設
一
一
)
;
皆
不
免
令
人
發
生
接
悶
。
孟
于
、
周
禮

的
記
艘
，
雖
不
能
代
表
中
周
古
代
真
正
的
井
田
制
度
，
但
也
不
能
認
定
中
國
古
代
無
井
田
制
度
;
傳
世
的
金
士
拓
片
，
量
甚
敞
渺
'
旦
非
古
史
專
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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似
離
按
此
認
定
。貳

、

井
岡
制
的
中
輯
與
重
現

并
間
制
度
，
在
中
國
1

丘
地
制
度
史
上
﹒
佔
f

重
要
的
位
置
。
時
主
東
周
，
躍
井
凹
，
開
肝
陌
，
士
地
私
合
制
確
立
，
并
出
制
度
，
還
告
中
報
。

在
此
接
南
干
歡
而
年
憫
，
中
國
鹿
史
上
井
田
制
度
，
雖
甘
有
過
丘
次
重
現
的
記
載
，
伊
皆
為
期
結
暫
，
無
甚
嚴
娃
。

克研之叫回升行試民族相清

、
苟
且
牛
、
五
芥
l

玉
由
制
度

私
南
土
地
制
度
，
至
西
漢
末
，
已
形
成
嚴
重
的
貧
富
不
均
現
象
。
按
漢
書
宜
貨
志
引
董
仲
舒
之
說
(
註
一
一
一
)
.

「
宮
#
田
連
肝
陌
，
對
昔
無
立
錐
之
地
區
令
人
君
之
掉
，
早
布
公
侯
立
寓
，
人
足
賣
得
不
間
或
耕
豪
氏
之
間
，
且
稅
制
伍
，
故

貧
民
常
小
伙
伴
于
馬
之
去
，
而A
R犬
食
之
宜
。
」

漢
書
A
R賀
志
又
引
最
錯
之
說
(
註
凹
)

稱
農
民
「
有
買
回
宅
，
霄
于
孫
，
以
償
盟
者
妄
。
一

文
獻
過
考
引
筍
悅
之
說
(
註
五
)

「
今
漠
民
或
百
一
而
稅
，
可
謂
鮮
血
?
然
牽
強
人
佔
回
逾
棒
，
輸
其
賦
大
半
，
八
位
京
之
車
制
問
於
三
代
，
牽
強
之
畢
酷
於
亡
華
G

」

可
見
當
時
古
田
與
大
地
主
虐
持
費
品
情
形
之
嚴
重
，
則
西
漢
賦
稅
雖
輕
，
國
富
雖
克
，
而
農
民
生
活
依
然
困
苦
。
所
以
在
漢
直
帝
時
，
骨
一
度

議
限
民
田
，
未
得
實
行
。
至

1工
莽
時
，
憧
憬
於
古
代
并
田
之
制
，
乃
斷
然
個
布
王
間
之
制
，
更
正
干
因
為
王
間
。
始
建
國
一
兀
年
，
主
莽
于
認
說
(
註

「
古
者
，
設
壇
井
八
竄
，
一
失
一
婦
阻
百
敵
，
什
一

-
m稅
，
則
國
給
民
富
而
頌
聲
作
，
此
唐
庫
之
道
，
三
代
所
選
行
也
。
秦
為
無
道
，
厚

2日 3
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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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、

拭
稅
以
自
供
來
，
校
足
力
以
植
欲
。
壞
聖
制
，
廢
丹
間
，
足
以
兼
併
起
三
口
協
斗
，
強
有
現
凹
以
于
數
，
弱
吉
骨
無

i
v

錐
之
地
。
V
人
誼
蚊

牌
之
山
，
間
，
什
馬
川
欄
，
制
於
民
間
，
專
斷
其
命
，
姦
t
i
L人
，
出
一
緣
M
M利
。
干
略
間
人
主

f
'

叫
泄
正
心
，
悴
人
倫
，
繆
於
土
地
之
性
人

們
川
貴
之
義
。
"
門
口e
f

則
奴
數
故
，
位
小
朋
命
訝
，
然
掩
被
此
丰
矣
。
漢
民
滅
抑
制
粗
，

m 
稅

。
前
打
更
賦
，
披
耐
性
成
出
，
而
表

H
H
H眩
，
八
刀
卅
垃
恨
，
厥
名
→
一
一
十
位'
宜
什
純
正μ
也

o
t
f

夫
婦
，
終
年
耕
缸
，
昕
何
不

H
史
以
白
布
。
故
宮
有
犬
馬
餘
夜
一
果
，
驕
山
為

圳
，
負
有
小
廠
糟
驗
，
窮
山
為
姦
'
的
出
陷
肘
辜
，
圳
卅
不
錯
。
于

v
間
的
大
麓
，
始
A
n
c入
F

公
山
U

井
，
時
川
布
結
示
之
肘
，
道
此
虜
世
賊

M

川
止
。
〈I
F
~名
不
入F
肘
H
r
土
制
，
以
持
阿
拉
底
，
川
的
刊
不
得
民
間
。MY
叫
力U
K
小
龍
爪
，
而
川
間
越
丹
丹
，
九
刀
餘
凹
于
九
肢
那
小
鄉
蕉
。
故
無

叉

間
，
A
I
M
E山
冊
，
如
制
度
。
敢
打
非
月
間
聖
制
，
無
法
感
陶
然
斧
，
拉
燕
山
侖
，
以
卸
札
幌
蚣
，
如
山

J
始
幽
考
峰
情
故
事

u
」

好
析
一
缸
過
詔
書
，
叫
知

L

跌
倒
新
法
人
口
市
叫
頃
陣
圳

ß,. r 

的
將
-
1
地
收
歸
國
ι
竹

(
師
昕
捐
T
了
出
〕
，
小
詐
札
人
民
r
h
o

院哀

仙
按
照
古
代
力
印
制
的
歧
，
將L
地
重
新
調
整
好
前
，
目

l

人

自
敵
，
八
j
A
μ點
九
自
敵
，
賞
中
的
敵
偽
去
田
，

(
包M
-
f
x
一
偏
)
叩
M

不
滿
八
T
J
L涼
，
址
(
的
叫
小
得
超
過
叫

(
師
九
白
做
)

I'J 

心
佔
用
扭
迦
限
哩
的
。
分
餘
卅
則
如
世
鄉
蕉
，
沒
拍
山
地
興
叫
地
小
叫
起
先
仆
，
划
山
政
府
封
們
配
梢
。

仙
似
吭
吭
的
以
牌
制
哎
仍
且
保
存
，
柄
的
私
蝠
，
小
俐
的
由
且
直

… 

一
、
扎
扎
甜
地
孝
文
帝
均
肉
制
度

化
魏
在
大
亂
之
緒
，
地
跌
入
研

9
H

賦
的
形
祖
雜
混
沌
。
北
總
統

北
力
帳
，
宜
訂
均
川
間
圳
，
J
U
式
起
訂
刊
刊
狀
標
帶
血(
d
u
授
田
制
泣
。
其

叫
法
所
必
扒
半
文
一
市
i
A和
九
h
斗
，
採
川
季
安
排
叭
的
建
議
。
按
岫
班
主
宜
賀
!
心
中
把
故
(
ι
七
)

姐
已
「
叩
力
大
午
十
半
以
上
空
中
時
凹

(
如
樹
之
卅
)
凹
i

敵
，
叫
人
三
卡
敵
(
自
締
約
一
戶
)

寸

'
奴
牌
依
良

(
如
八
良
人
川
)

頭
歪
囚
一
一-
1

故
(
“
列
主
牛
皮
桔
)
限
止
叫
年
。
臨
倒
訊
公
間
，
也
覺
且
身
沒
則
還
凶
，
品
田
之
外
，
-
刀
的
暴
間
，
乘
川
間
為
永
菜
，
不
組
退



還
國
家
。
其
制
男
夫
于
人
給
藥
田
二
十
敵
，
糧
票
五

1

撮
，
讓
五
十
株
，
輸
三
輯
。
除
露
凹
棄
自
之
外
，
國
家
另
外
配
給
宅
地
(
指
新
居

者
) 

。

T
三
口
配
給
一
敵
，
蚊
僻
五
口
配
給
一
敵
，
其
分
配
法
，
除
荒
地
盡
量
分
配
與
耕
農
之
外
，
原
有
田
地
之
地
主
，
擁
布
超
過
配
額

田
地
者
，
得
賈
其
盈
，
不
足
者
得
買
其
不
足
，
並
非
奪
富
有
之
四
以
給
平
民
。
此
種
按
自
世
保
指
一
般
平
民
，
主
於
貴
族
官
吏
，
國
家
丹

賜
與
公
田
。
例
如
刺
史
給
公
囚

l
十
五
頃
，
太
守
十
頃
，
治
中
別
駕
八
頃
，
縣
令
郡
丞
六
頃
，
更
代
相
判
。
」

這
仍
然
是
不
徹
底
的
均
田
制
度
。
這
種
制
度
，
不
僅
需
有
大
量
的
荒
地
公
凹
，
占
世
政
府
配
授
;
而
直
反
問
要
有
穩
定
住
所

9

農
村
社
會
亦
要

有
組
織
，
還
要
有
確
實
戶
籍
才
能
推
行
。
故
揖
因
之
令
雖
先
在
太
和
九
年
頒
布
，
而
均
田
制
的
真
正
實
施
，
乃
在
太
和
十
年
之
扭
。
從
北
魏
建
立
授

克謂之制由于千行式民 3具初清

自
制
，
撞
為
投
來
北
齊
、
立
周
與
晴
、
唐
回
故
制
度
之
所
來
。
至
於
北
魏
為
何
能
實
行
均
田
制
。
不
外
布
下
列
各
嘎
原
因

ω
秉
承
眉
苦
「
占
因
制
-
的
遺
扭
。

ω
中
原
五
胡
立
亂
後
，
人
民
大
量
死
亡
流
糙
，
固
有
出
庄
戶
籍
，
全
面
做
壤
，
北
魏

λ
主
中
原
時
，
控
有
幸

l

僻
、
主
土
地
，
收
為
公
布
;
更
有

若
干
土
地
荒
蕪
，
無
人
耕
重
。

仰
北
魏
以
鮮
的
特
人
統
治
中
闕
，
憑
其
強
大
武
力
，
任
意
主
缸
，
無
所
顧
虛
。

倒
在
書
秩
序
摧
毀
擾
，
它
主
建
立
一
新
的
鄉
黨
農
村
社
會
之
組
轍
。

一
、
北
宋
玉
安
局
|
才
回
制
度

宋
熙
E
T五
年
，
神
束
以
回
賦
不
均
，
詔
司
挂
在
重
定
方
回
法
，
頒
布
天
干
。
以
東
阿
南
北
各

T

步
為
一
方
，
一
方

A
U十
一
頃
，
六
十
六
敵
，
→

白
六
十
步
(
按
古
者
，
何
步
一
方
為
自
敵
之
間
，
T

步
一
方
為
萬
故
立
自
〕

O
M肘
常
年
九
月
，
由
縣
委
令
性
，
八
叮
地
計
益
，
按
把
情
八
方
為
五
等
定
稅
，

到
明
年
三
月
，
仗
量
完
畢
，
指
示
於
民

c
在
一
季
之
內
，
無
人
提
出
異
議
，
即
成
定
囂
。
然
後
書
寫
戶
帖
，
連
同
莊
帳
交
付
矗

M
K肢
軌
，
做
為
地
約

;
凡
瘖
齒
不
毛
之
地
，
及
山
林
阪
塘
，
路
溝
墳
華
等
公
地
，
皆
不
立
稅
。
文
在
方
田
之
角
，
立
土
為
旱
，
槓
樹
木
以
表
之
。
遇
有
分
家
典
頁
、
劃
一
在

，
由
官
給
契
9

縣
置
簿
，
皆
以
方
因
為
準
。
該
項
命
令
頒
布
之
搓
，
先
自
京
東
推
行
，
推
行
為
妞
，
再
令
天
下
諸
時
做
行

G

204 
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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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、

力
凹
均
稅
法
，
先
有
邦
諧
、
係
琳
、
做
惕
轄
甘
多
人
扭
議
，
並
月
創
白lj安
圳
，
川
扒
在
T
t灰
石
「
中
完
成
。
文
口
的
。
於
J
L
H碎
抖
，
平
均
玖

眩
，
不
過
推
行
的
們
服
川
不
詐
。
計
口
田
、
增
五
年
公
布
實
行
，
京
一
叫
學
入
勾
而
缸
，

U
刷
後
推
行
「
十
川
年
。

"-"l 

、
太
平
天
國
均
月
制
反

I
A川
下
八
國
一
力
面
宜
行
封
惡
制
垃
'

一
方
出
訓
文
標
榜
「
有
山
間
耕
P
L

竹
飯
卅
宜
，
令
衣
M
也
卦
，
布
錢
同
川
」
的
共
芷
叫
你
哭ω
丸
η
l
τ入國
一
年

'
甘
宣
布
實
行
「
文
明
山
軌
制
庭
」

。
其
辦
法
卦
凹
為
九
等
，
然
後

m
r
人
μ

心l
均
分
山
1

不
論
自
立
到

J
l
川
錢
便
問
始
佼
凹
，
耕
種
的
收
位
所
向

，
大
部
份
繳
入
困
賄
【
過
人
民
令
站
安
生
育
守
有
川
膛
，
則
向
凶
斥
主
給
質
肘

(
討
八
)
。
問
此
種
土
地
岐
巾
，
川
大

i

泓
秀
人
+
的
摸
地
有
限
，
巾
時

文

間
只
拉
如
促
，
常
吋
是
制
究
否
推
仁
仆
，
叫
一
問
題
，
況
言
之
鑿
鑿
，
叫
你
小
他
忽
耐
。

學已完

豆
、
清
雍
正
-
一
帝
l

井
岡
制
度

1比

滿
放
人
j

中
岡
掩
，
川
農
民
生
前
凶
佇
'
抗
棍
注
動
，
造
衛
投
牛
，
前
任
練
於
應
付
。
認
抖
的
』
凹
制
泣
如
可
推
扣
，
間
難
即
川
位
祉
而
解
。
能

1'1 

雍
正
一
二
，
勾
起
，
主
乾
隆
且
作
止
，
并
H

制
服
拭
行
?
J

一
句
，
清
廷
待
命
傷
肘
，
結
果
毫
無
直
效
。
圳
股

w川
市
叫
試
而
片
山
圳
的
土
問
、
發
牛
、
發
展

、
失
敗
等
積
極
過
程
，
一
內
於
後
女
詳
仰
和
析
晶
。

綜
上
所
述
，
除
兩
演
土
莽
的
正
凹
制
度
，
出
門
請
雍
正
市
的
打
卅
制
度
，
可
算
是
純
粹
的
井
卅
制
性
外
，
其

ζ

則
將
A
m

制
的
內
加
以
梅
峽
，
使
你

有
卅

M
m制
成
的
區
的
帥
，
無
形
巾
消
唉
卅
眾
口

乏主

清
初
園
地
政
策
的
流
弊

、

清
初
滿
盤
人
間
接
，
來
來
諸
十
，
且
八
按
只
丁
，
強
佔
出
地
，
且
為
已
有
，
間
以
標
站
，
直
不
霄
取
消
前
朝
之
土
地
所
有
權
;
此
種
事
宜
，
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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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什
理
，
惜
以
戰
勝
征
服
之
餘
戚
，
視
為
必
然
現
象
。
同
以
其
村
民
(
註
九
)
有
佳
能
之
功
，
致
待
遇
特
別
怪
叫
牌
，
其
政
悄
地
付
且
牌
儕
字
笠
，
山
廿
一
向

漢
J~ 

等
。
順
治
一
九
年
十
一
一
月
議
戶
部

9
W
H
L
刊
鬧
地
政
策

(
U泣一
(
〉
)

「
政
朝
娃
抓
燕
京
，
別
於
久
遠
門
凡
近
京
各
州
縣
無
主
荒
田
，
此
前
明
皇
親
、
肘
馬
、
公
、
侯
、
伯
、
內
監
，
控
股
寇
亂
者
，
無

r
T莊
回

廿
問
今
，
兩
部
有
贅
，
如
十4
1
尚
打
，
且
打
干
弟
存
右
，
主

u

給
民
.
，
其
餘
議
分
給
車
來
諸
士
、
動
厄
、
只
「
人
心
中
寸c
董
仲
介
刺
其
土
地
，
且

以
東
來
講
γ
仁
、
動
阿
圳
、
仁
川
「
人
骨
無
處
安
置
，
故
不
得
已
而
取
之
。
可
令
各
府
州
縣
鄉
村
，
滿
模
八
刀
屆
會
各
現
祖
界E
以
杜
具
H

字
叫
G

今
年
從
此
來
指
玉
，
各
宵

-
K
l
9
及
且
壯
烈
京
各
部
院
官
，
哲
先
撥
凹
悶

c

且
能
主
品
，
再
的
品
撥
給

c

」

朝
出
H

雖
以
一
無
卜
十
荒
正
」
且
「
前
明
莊
囚
」

'
為
應
由
指
撥
之
地
，
主
面
上
以
屬

H

當
;
然
宜
則
指
丘
地
為
官
莊

'
J
J
u
h
仙
以
終
止
，
誰
恆
敢

克斯之圳回升行武戶、 3)L A刀 E

叭
叭
計
較
1
爺
巾
切

U
U
A
「
叫
到
利
其
土
地
」
為
一
行
，
正
所
以
解
釋
人
民
植
樹
奪
之
補
品'
亦
即
几
川
仁
義
按
慨
之
帥
，
山
川
徙
按
北
民
主
一
口
，
泊
的
一
步

提

昕
謂
自
則
(
亦
即
們
誰
問
)

'
乃
7
1

宅
八
按
間
出

J
L地
9

大
划
之
內
分
凹
種

的
取
主
甘
作
為
活
空
所
布
之
凹

5

直
轄
於
內
務
咐
，
故

的
內
赫
府

U

莊
c

的
市
軍
將
山
賜
於
土
公
、
日
月
勒
、
只
于
、
將
軍
、
諸
山
市
雋
等
立
叭
。
你
布
「
大
山
」

「A
T圳

之
別
3

、

叫
八
也
莊
凹
八
成
右

M
A
d
肯
與
駐
防
l
/

一
別
，
f
H
持
環
衛
I
n
h師。
八
路
莊
凹
，
即
封
給
的
川
營
屯
駐
之
八
版
者
，
此
背
比
為
刊
業
，
不
歸
州
縣
仟

l'I', 
以
卡
二
種
「
有
利
」

'
集
中
於
H
h犧
關
內
外
，
連
者
必
工
眾
一
太
、
吉
林
、
黑
龍
江
嘻
地
，
昕
怕1
1
地
由
槓
極
廣

z

仙
也
防
叫
出
駐
防

L
何
在
幾
輔
路
京
及
各
省
者
，
故
瑋
間
為
一
一
類
。
要
皆
為
騏
章
，
與
八
戲
莊
回
同
。

軍
大
泊
宙
的
(
(
計

一
)
昕
謂
「
圈
地
」
有

「
順
治
十
一
句
覆
准
，
凡
止
最
→
州
縣
地
用
房
口
，
從
什
放
莊
屯
用
繩
。
別
步
弓H
丈
，
用
繩
鬥
圈
。
」

白
園
地
宜
行
後
，
旅
氏
家
，
很
布
土
地
耳
的
屋
c

困
峙
的
分
配
-
諸
玉
以
干
，
問
職
爵
的
祟
的
布
，
各
科
等
萍
。
壯
l

缸
南
分
地
一
主
響
(
詰
二
一
)
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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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

普
通
旅
足
，
每
人
肅
地
-
z
i敵
。
"
此
而
炭
"
此
，
請
証
有
固
定
版
擠
〔
註
三
一
一
)「
每
J
川
臥
地
給
米
二
h
」

。
康
熙
一
一
年
『
八
旅
則
出
鼓
脹
，
米
栗

二
百
餘
萬
劑
，
年
版
入
拉
咀
地
米
白
六
十
餘
萬
石
」

。
峰
常
發
向
符
給
旅
民
市
價
位
宜
，
康
熙
年
間
，

「
骨
發
幣
金
7
2百
四
i

做
為

(
註
一
間
)

兩
，
一
家
貫
主
數
白
」

。
後
咒
「
蜘
特
金
六
白
布
卡
除
高
兩
」

(
註
一
五
)

。
當
時
輯
記
生
活
的
優
時
，
可
以
想
且
。

由
於
K
H
R
「
治
生
特
且
，
臨
費
極
多
」

(
計
-
C

「
脹
民
制
扭
曲
逐
利
」，
向
為
措
任
所
備
安
(
註
一
七
〕

'
肢
民
草
堂
特
優
，

「
飽
食
終

門
，
無
所
用
心

，
不
免
流
於
奢
侈
、
懶
惰
及
時
污
墮
落
行
為
。
街
此
肢
民
竟
窮
困
恃
無
以
為
生
，
或
現
樟
果
果
，
將
土
地
厚
澤
私
自
變
質
，
破
聶

隨
之
發
生
。
接
康
熙

l

二
年
諭
旨
的
記
載
(
討
一
八
)

叉

「
康
熙
十
二
年
論
八
旗
都
統
、
副
都
統
、
川
部
滿
向
吉
等
日
滿
洲
乃
圈
，
芋
，
ι恨
車
，
立
創
輯
恤
，
近
且
滿
洲
貧
悶
，
迫
於
通
負
者
甚
多

學

'
賭
博
之
風
，
禁
之
不
正
，
皆
由
都
統
、
副
都
統
不
加
憐
憫
而
訓
導
立
，
以
干
於
此
。
且
滿
洲
習
俗
，
訂
為
嬉
戲
，
凡
婊
娶
耳
祭
之
儀
，

直

不
可
枝
舉
。
蒙
古
崇
本
喇
嘛
教
，
聲
其
家
贅
，
不
知
顧
俏
。
此
且H
E
夫
偏
佑
峭
福
之
說
，
而
不
知
其
終
無
益
也
。
在
大
祖
、
太
京
之
扣
，

亦
此
滿
洲
也
，
其
時
都
統
、
訓
郁
結
肌
、
佐
領
諸
間
，
以
今
較
之
，
相
去
何
如
。
彼
時
出
只
出
獵
諸
役
，
A
亦
未
嘗
少
於
人
7

時
，
然
而
不
為
過

院

民
所
姐
，
食
用
饒
恃
析
，
人
能
節
儉
故
也
。
」

刊

展
間
、
年
間
，
枷
攝
氏
的
奢
侈
、
困
落
、
社
凶
，
可
以
概
且
。
雍
正
初
年
，
旗M
陌
生
店
，
饒
雍
正
二
年
諭
旨
的
記
載
〔
註
一
九
)

「
雍H
二
年
議
朕
以
八
旗
滿
洲
甘
生
計
，
時
區
於
懷
，
疊
沛
起
施
，
其
安
行
過
的
，
飲
酒
賭
博
，
於
歌
場
戲
館
，
以
直
醉
飽
等
事
，
廣

經
降
宵
訓
斌
，
師
諸

F

陳
嘉
所
主
惘
，
應
行
裝
正
正
處
，
亦
已
跑
行
令
其
禁
止
。
凡
朕
所
降
諭
旨
且
各
項
獎
約
，
結
須
將
其
利
弊
，
許
行
刮

析
，
明
白
書
呵
。
股
攝
下
海
拉
棋
名
頒
→
張
，
嚴
示
眾
人
。
此
令
不
改
前
憊
，
不
適
法
度
之
人
，
一
幫
查
出
，
務
必
從
重
治
罪
，
以

警
黨
人
。
帶
將
此
話
書
寫
，
不
峙
博
川
桔
績
，
始
為
布
拉
。
不
然
但
於
朕
降
旨
時
暫
中
禁
令
，
久
而
遠
嗯
，
亦
州
立
位
故
。
將
此
傳
忍
耐
八
旗

都
統
等
知
之
。
」

此
揖
禁
令
，
雖
德
戚
相
濟
，
但
結
果
仍
徒
聲
無
功
。
雍
正
帝
對
這
些
無
產
脹
起
，
航
無
計
叫
施
;
又
對
當
前
發
生
的
種
種
岡
轍
，
亦
提
不
出
共

體
解
決
辦
法

c
不
得
已
祇
有
命
令

λ
故
大
小
官
更
嚴
加
約
束
。
但
縷
雍
H

凶
年
上
論
(
註
二

0
)



一
辨
。
叫
年
論
八
臨
都
統
芋
，
眼
常
敕
八
臨
大
臣
，
八
輯
們
岫
水
朝
棍
水
，
凡
係
牛
副
禁
令
習
俗
等
事
，
瞳
輕
自
降
諦
悍
，
從
前
皇
考
之
時

步
思
質
調
控
，
應
經
今
年
，
而
滿
洲
M
T
I生
計
，
並
不
且
其
滋
殖
，
轉
世
誡
損
者

9

地
有
法
令
懈
抽i
L故
也
。
今
八
臨
只

T
有
乏
，
即
將
食
糧

國
符
，
盛
行
組
賜
s

朕
川

κ
γ俏
，
但
使
隨
叫
阿
隨
盡
，
甘
不
值
旬
，
連
郎
蕩
然
，
亦
何
擠
之
仇
。
扭
令
將
原
世

-
d
u庄
變
μ
勿
餌
"
迫
害
。
主
於
此

亞
加
以
顧
恤
，
不
但
惡
有
你
所
話
，
即
吉
布
亦
如
喃
自
動
安
目
凡
此
不
村
之
人
，
各
學
訊
科
銜
，
別
也
只
痛
加
懲
梢
，
如
終
不
氓
，
削
階
革
退

，
以
為
不
甘
者
肢
。
大
巨
宇
果
龍
親
共
如
「

9

懲
惡
性
呵
益7

世
a
M
A刊
參
一
頓M
h頓
等
不
時
教
導
，
柯
事
不
成
?
今

K
R
扒
拉I
但
知
小
通
航
路
，

不
夠
怕
面
，
以
敬
射
為
要
諧
，
動
圳
娘
親
而
丘
，
不
知
爾
寺
芷
江
正
不

H

於
此
也
口
必
教
以
典
禮
愉
常
及
治
生
之
計
，
俾
各
奸
苦
的
山
思

9

崇
儉
改
善
，
方
川
調
動
育
打
成

v

川
酬
幢
大
院
改
參
油
等
l
n
痛
加
勉
勵
，
涓
誡
佇
劑
，
不
叫
仍
叫
樹
飾
。
再
也
做
h
l

人
甘
，
俱
關
係
→

μ
仙
叫
別

克研之制問并行訊民旗初 7百

社
增
之
事
，
較
大

F

垂
領
等
各
為
切
近
。
于
蹺
騎
投
亦
屬
緊
哎
，
若
付
得
其
人
，
扎
特
祖
→

k
r
事
的
研h
H
N心
整
期
刊
。
倘
喵
撕
心
中

I

仇
人
小
加
止
一
思
暫
備

，
他
共
I
M
U布
生
計
無
所
有
摳
，
俟
過
一
一
句
跌
查
閱
」
之
間
，
斷
不
輕
陣
也
。

肆
、

清
和
試
行
并
時
制
的
主
因

清
初
或
打
井
出
制
，
事
宜

L
L
乃
他
的
種
種
制
自
關
係
所
形
成
。
僅
局
限
於
韓
同
，
似
僻
山
坡
周
且
予
關

J
/」I
H
U
3乃內
其
間

K
K

生
活
上
已
共
備
試
行

井
凹
的
條
門
，
市
延
將
剝
削
白
模
仗
的
指
芹
，
似
的
叩
肢
民
肥
鮑
，
故
俊
不
幸
生
症
，
川
于
受
優
越
，
于
活
，
品
布
，
水
不
應
再
為
徹
黨
凍
餒
之
膜
。
孰
知

叩
門
事
宜
相
泣
，
請
延
雖
札
恥
于
他
們
以
J

地
、
木
棍
、
銀
錢
，
但
山
於
誼
民
奢
侈
、
墮
薄
，
成
為
當
時
吐
會
中
有
問
附
鼠
，
致
仍
常
不
免
令
各
數
雖
民

論
於
對
悶
，
生
訂
艱
難
，
研
住
扭
扭
，
相
繼
發
生
。

山
風
揖
之
際
，
旗M
Z接
關
中
，
已
起

f

陷
組
丑
化
刊
肘
，
從
1曲
作
眩
見
一
佐
I
L
選
人
關
的
故
足
，
此
時
除
一
部
份
變
為
貴
革

L
H

僚
外
，
其
餘
則
變

成
破
落
戶
、
的
吼
叫
浮
荒
遊
氏
，
他
們
已
養
成
苦
侈
、
懶
陌
、
山
卑
污
等
墮
落
的
惡
習
，
加
以
牛
活
的
廳
迫
，
川
此
無
惡
不
作
，
形
成
刑
脅
之
悟
。
據
雍
正

枕
巾
的
構
血
，
如
將
土
地
叫
布
植
收
歸
國
街
，
仕
拉

M
K不
主
再
發
生
破
童
的
現
象
，

4

扣
除
令
「
恨
之
叭

、
「
放
辟
邪
悟
，
甘
不
為
口

、
「
小
織
不
來
一
」

2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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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
的
理
論
下
，
實
行
井
田
制
度
，
則
直
民
生
計
問
題
，
自
可
迎
想
而
解
。

井
田
制
度
，
保
由
八
軍
同
養
企
固
，

，
可
使
真
足
不
能
拖
欠
錢
糧
。
放
昆
山
山
奢
侈
無
度
，
不
治
生
產
，
憧
賣
自
重

一
中
間
之
穀
，
盡
肢
盡
報
」

'
拖
欠
錢
糧
，
為
世
主
立
，
影
響
級
收
;
清
在
沒
收
拖
欠
鏈
揮
主
旗
昆
等
田
地
，
據
雍
正
三
年
，
清
算
內
措
府
所
沒
收
→
八
故
拖
欠
鐘
繩
人
牢
固
地
，

達
二
T
L

八
百
餘
頃
(
詰
二
一
)
，
則
拖
欠
錢
精
為
之
囂
，
概
可
妞
兒
。
清
廷
沒
收
旗

M
Z土
地
，
饒
事
非
得
已
，
實
亦
無
吋
告
何
。
所
以
在
為
解
決
旗

民
生
計
，
並
改
革
八
鎮
土
地
制
度
，
及
防
止
竄
民
拖
欠
鐘
糧
起
見
，
井
田
制
度
，

H

適
合
「
一
近
出
一
一
要
法
。
此
乃
雍
正
帝
於
雍
正
三
年
開
始
，
以
旅
民

試
行
并
回
制
的
主
要
原
因

5

文

伍

并
同
的
民
戶

、

經
界
與
授
田

、

學說

清
初
朝
任
為
攝
氏
解
快
經
擠
且
生
活
等
問
題
，
試
行
井
田
制
度
，
投
無
普
遍
推
唐
生
全
國
的
意
圈
。
耕
種
并
凹
的
民
戶
，
也
僅
限
於
常
時
的
特

說

殊
階
級

一
份h一
無
產
業
的
族
民
而
已
。
其
與
百
萬
王
莽
、
北
魏
幸
立
帝
、
北
宋
王
安
石
及
太
平
天
國
所
」
付
之
王
出
、
均
田
、
方
田
等
制
度
，
迴
不

到

相
同
。
當
時
被
派
往
耕
繩
井
囚
的
民
戶
，
都
是
胺
峙
中
最
實
苦
而
卑
棧
之
人
，
以
及
受
過
刑
事
處
分
的
故
籍
官
兵
。
雍
耳
三
年
六
月
，
恰
親
主
導
奏

諾
(
詮
二
二
)「

巨
等
查
得
內
務
府
餘
地
址
二
千
六
百
餘
頃
，
及
她
欠
錢
糧
人
所
安
地
共
二
「
六
百
餘
頃
，
以
此
兩
項
地
內
，
挑
選
三
百
餘
頃
，
作
為
井

目
。
行
宣
八
底
，
除
官
員
干
弟
，
現
在
讀
書
之
人
，
及
有
產
業
現
可
當
差
，
並
佳
順
藩
下
人
等
外
;
將
無
產
業
滿
洲
五
卡
戶
，
蒙
古
十
戶

'
模
軍
四
才
戶
，
前
往
種
地
。

雍
正
五
年
上
論
(
註
二
一
)
3
.

「
攝
入
枷
號
鞭
宜
治
界
革
過
官
兵
，
並
無
慌
業
，
在
京
閉
住
，
依
靠
親
成
為
生
，
以
致
良
善
之
人
，
被
單
維
艱
。
而
伊
等
盤
山
事
閒
遊
'
不

能
不
生
非
為
起
，
將
此
等
之
人
查
出
﹒

A
A
V
於
京
城
附
近
直
隸
地
方
，
耕
種
并
田
，
作
何
安
置
之
處
，
主
大
臣
等
會
議
且
〔
奏
。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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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
時
屯
人

F
宇
即
幸
旨
議
已

(
討
二
凹
)

「
將
八
肢
滿
洲
蒙
古
內
拖
欠
錢
棍
，
改
為
非
犯
法
，
枷
豈
治
罪
羊
退

U
U
只9
管
卸
責
在
于
發
性
并
山
。
各
該
按
+
持
有
明
備
過
細
悶
，
鈴
蓋
印

恥
，
發
與
管
月
1

山
之
官
，
嚴
打
約
束
，
令
其
耕
話
，
不
許
出
入
此
城
。
伊
哼
于
那
內
如
布
長
人
按
宜
，
弓
馬
嫻
熟
，
欲
來
披
中
晶
宮
美
者

，
一
一
百
佇
立
保
送
來
區
，
於
挑
選
揖
巾
峙
，
的
行
挑
選
。

4

挑
選
接
寫
在
犯
法
者
，
將
做
送
立
功
，
-
懼
怕
坪
。
發
往
并
阻
止
人
，
在
被
處

仍
行
怕
的
苦
不
俊
，
主
牛
事
端
昔

s

管
理
井
凹
，
目
帥
呈
報
該
聽
咨
部
，
加
估
從
重
泊
拌
，
巡
棋
御
史
，
地
力
臼
且
，
必
不
時
搭
察
。
對
小
午

八
刀
，
故
柄
生
草
等
叫

9

地
方
它
不
申
報
該
替
身
成
斗
在
借
不
有
行
拔
地
方
，
扭
巡
察
御
史
祭
出
，
將
川
縣
J
U並
故
骨
議
虞
。
若
御
史
不
行
直

也
可
一
，
將
御
史
的
罪c
」

就
U
K要
將
一
般
且
又
過
刑
事
處
封
的
故
此
，
送
到
井
卅
區
內
監
視
，
駐
加
約
束
，
可
你
能
改
造
成
著
良
的
人
品
。

井
問
梓
悍
的
訓
卦
，
泊
轄
正
朝
係
以

4
4
J
「
方
則
問
井
」
之
說
，
作
為
創
仕
的
依
據
。
雖
胖
絕
對
做
到
公
門

1

、
合
理
、
整
齊
的
按
界
，
但
拍
吋

他
蛇
間
內
也
注
到
干
均
的
原
則
。
很
接
草
草
餘
的
記
載

(
1計
一-
L
H〕

「
本
刊
并
間
地
獻
內
?
倘
布
比
叫
民
卅
人
鈴
立
地
，
而
將
泣
什
且
山
，
間
歇
撥
給
。
」

法
1

踩
叫
川
九
自
做
為

川
的
辦
法
。
怯
八
臨
站
立
記
敕

(
注
-
c

「
以
周
同
八
封
為
私
惘
，
中
間

U

河
公
間
，
其
力
阿
華
公
川
間
。
」

古
代
拉
血
的
辦
法

e

「
比
二
十
受
間
，
八
卡
還

i
L」

。
雍
正
時
試
打
井
出
的
辦
法
身
院
八
期
通
志
記
載

(
討
一
七
)

「
自
1

八
放
以
上
，
」
川j
I
放
以
下
，
特
授
山
古
獻
。

主
織
大
情
。
口
與
事
例
→
訶
軾
(
註
二
八
~

「
社
戶
怕
你
給
一
白
一
一
卡
瓦
敵9
以
一
一
敵
亢
甘
為
公
山
，
L
J

三
獻
血
封
為
屋
廬
屬
間
，

-
E
做
為
私
出
。
」

雍
正
且
年
以
後
，
發
件
外
凹
耕
種
的
那
一
社
受
過
刑
事
處
仕
的
肢
民
，
他
們
不
種
公
惘
，
也
小
納
棍
，

「
原
正
給
地
一
一
一
十
敵
」，
稱
為
「
堡
戶

」

(
計
一
九
)
'
日
止
"
汁
凹
制
的
騏
枝
，
與
「
井
戶
」
有
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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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耕
種
丹
田
的
眨
戶
，
原
本
是
無
產
業
的
跌
陡
，
而
耕
川
間
極
地
，
文
必
劉
先
建
農
會
，
購
置
農
具
、
耕
刊
、
種
軒
且
誰
干
備
一
年
的
企
睡
、
用
費
，

戶
且
草
款
項
，
又
如
何
答
拾
。
清
廷
除
搜
間
以
外
，
向
寄
予
以
經
擠
上
的
直
接
。
撥
款
派
員
為
井
戶
建
華
晨
八
百

c

羅
正
二
句
於
新
城
山
市
女
試
行
井
四
時

'
棍
據
此
胺
通
志
超
載

(
註
-
0
)

「
與
種
地
人
等
陸
蓋
土
犀
利
自
惘
，
投
立
村
將
立
虛
，
必
交
與
令
一
地
唱
史
，
師
將
此
園
地
內
，
挑
選
設
計
，
算
其
人

u
f
給
G

缸
間
給
銀

i

雨
，
共
需
銀
凹
T

間
。
仍
將
用
過
銀
歐
、
造
加
報
部
，
俟
土
口
的
品
完
之
刊
，
將
種
地
人
唔
，
人
有
其
前
往
開
件
。
」

市
延
艾
發
給
井
戶
購
買
農
民
(
、
牛
種
直
口
幢
悍
的
月
，
每
一
尸
給
銀
一
立
J
l
兩
會
根
據
八
誼
通
ι

記
載
〔
註
一
一
)
﹒

「
耕
種
丹
田
之
人
，
社
戶
給
銀
血
i

繭
，
以
為
一
年
辦
E
H

恆
、
牛
種
、
民
共
之
用
。
將
此
銀
究
與
合
地

J
H鈍
，
會
同
特
再
勵
教
二
人
，

多L

公
同
怯
辦
。
若
剩
餘
剩
銀
繭
，
好
與
伊
宰
，
以
備
來
守
極
地
之
蚓

c

」

書z

心
土
於
「
因
罪
發
往
井
間
」
的
服
民
，
則
略
街
差
別
，
恨
按
八
按
通
志
缸
載
(
計
三
一
一
)

院

「
王
戶
共
給
布
一
一
聾
，
臨
買
件
?
"
只
籽
粒
等
物
及
缸
年
口
缸
，
缸
戶
川
和
銀
十
在
兩
。
」

前已

前
延
對
井
戶
被
徵
公
租
。
根
接
八
此
過
志
記
載
(
計
一
-
-
一
-
一
)

于'1

「
公
出
俟
三
年
之
後
，
所
種
公
凹
凸
鬥
敵
之
殼
，
一
向
行
徵
啦
。

此
兩
個
既
定
，
顯
然
與
雍
川
一
耐
試
行
扑
出
的
H

的
，
在
「
肋
吐
放
起
拖
欠
錢
糧
」
的
原
立
相
悸
。

陸

試
行
年
代
、

地
區
血
(
叮
叮
融
數

、

為
避
免
攝
氏
倚
勢
歇
摩
平
民
，
而
生
字
端
，
除
一
部
八
刀
八
肢
共
駐
防
科
省
外

s

其
餘
一
律
公
住

L
m
A
最
近
的
叫
各
府
川
縣
，
故
試
利
抖
出
回
頃
，
亦

局
限
於
河
北
省
以
內
，
兩
府
山
縣
所
轄
卡
七
村
莊
地
方
。
按
八
拉
過
芯
土
問
卜
心
十
記
載
(
註
三
間
)
，
雍
正
二
作
正
月
，
在
順
天
府
間
安
縣
圈
頭
村

哼
」
川
村
，
只
技
井
凹
九
十
八
頃
二
十
士
敵
七

n甘
;
雍
正
三
年
二
月
，
在
保
定
府
新
城
縣

4月
丹
村
甘
二
村
，
共
設
丹
田
二
十
七
頃
六
」
l

九
敵

r
划
分
.
，
雍



正
4
1年
十
一
月
，
在
保
定
府
新
城
縣
輯
村
營
設
井
間
太
頃
九
敵
;
雍

H

七
年
三
月
，
在
順
王
府
霸
州
沙
城
村
等
五
村
，
共
設
并
田
間
」
!
一
頃L
A十

二
鼠
，
在
順
王
府
永
消
縣
南
京
也
村
幣
三
村
，
址
(
設
井
間
一
二

i
d

頃
。
計
由
雍
正
一
二
年
正
月
開
始
，
主
雍
d

七
年
二
月
為
庄
，
看
兩
府
凹
縣
十
七
村

莊
地
方
，
設
立
并
田
總
數
為
二
百
零
九
頃
一
二
-
1

丸
敵
二
f
c

茲
將
設
情
年
代
、
地
區
與
出
臥
數
，
詳
細
列
主
於
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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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
f~ 

雍
H

三
年
正
月

誰
叫
三
年
一
一
月

雍
正
自
句
一
月

地府

順
天
府

保
八
几
附

保
川
是
附

縣

岡
山
K

縣

新
城
縣

新
城
縣

小

間

村
(
別
)

間
商
村

林
城
村

劉
賓
村

別
家
務

蠻
了
叫
叩
門

回
城
村

~ 

J 、官
井
村

新
立
則

輯
村
也

~j 

村村村

田

;\ 

過

心

i)\ 
、
七
叫
九
國
九
敵

二
、
。
七
九

e

、
仙
一
一
凹
﹒
九
敵

、
九
i
川
卅
8
4
A
M叫

、
七
五
三
敵

F叫

-
-
C敵

九
、
八
二
仁
﹒
七
敞

、

o
o
t
.

、
仁
川

7

凹
的

一
、
七

J
A九
-
h

以

六
丸
。

-
O
敵

六
九
0
.
一
口
的

自立

載

革事女
錄例獻
等、通

載熙考
朝、

紅火
政情

、會

東典

做

一
二
、
兀
八
九
'
。
做
一

做

、
」
川
口
。
.
川
)
敵

λ
九
心

-
O
故

了』

數

相

立

三
、
七
六
-
﹒
二
-
u副

八
、
八
一
句
口
，
正
做
一



195 、1學吭院已-fl, 

鼎
日
七
年

)) 

叫
大
的

霸，)之liL] 

消

d間

州

t 
村
(肝〕村 不f

、

]JLj 

、、

'、
、、 j

口

、 J
f、

'" C 、
、，

敵

P叫

7i 
、

J
、
、J

/
、
/
\ j , 

/、

、

J

/
、

正的

雍
正
仁
午

順

7、
府

抄

城

陷狄夕FlI" li 

f 
村

、、、J

(>

f、

、 J

。做

11 

R埠

U川
軍
的
村

家

莊

h 7i 
f、
、 J

1 、

、 i

J 

fJ 
H且

、

E 

iÍv, 

f >
的

、

j , 
九

奮年

t血

計

jt 向

A
u
f
村

~+ 縣

ìlJJ 
村

J >

(、u 

r、
、 J

'、 " 
f 、

、J
敵

>

, 
t、"
的

IH 

:Ili, 
圳

j , 
r 、

、 l
n 一

心
的

根
揖
鬥
正
樹
立
獻
過
考
、
人
前
酋
也
門
學
例
、
熙
朝
紀
故
此
荒
"
一
萃
錶
心
守
主
門
紅
敢
開
川

V
A辨
川
三
句
在
做
天
府
叫
川
有
縣
與
保
已
府
新
城
縣
所
改
之
仆
汁
臼

村

J-.tr: 
本I

九

,-__i 

。
故

C 、

、，

C'、

、 J

H武

、 J
f 

、J

位

) 

/、

仁，

、

祖 的

)L 

敵
擻
，
與
九
摸
過
志
所
載
間
的
歌
，
頗
有
山
川
人
。
怯
吭
朝
文
獻
M
E考
記
載
(
計

-
4
2
)

「
雍
川
一
一
年
於
直
線
立
新
城
川
小
女
二
縣
制
"
汁
囚
一
片
部
講
准
以
內
務
府
一
立
自
險
地
，
及
戶
部
昕
肢
官
地
內
撥
新
蛾
縣

T
H
i六
頃
，
同

叉
接
熙
胡
紀
政
(
泣
立
一J
八
)
巾
記
載

安
縣
一
白
-
7
h
H
個
八
九
鼠
，
制
為
井
出
。
」

「
雍
正
三
年
以
新
城
同
安
甘
地
二
白
州
十
一
頃
，
制
杭
州
井
間
。
」

文
接
大
清
會
典
事
例
(
社
三
七
)
及
東
收
錄
(
註
一
一
一
八
)
中
缸
載



「
內
務
附
傲
地

f「
川
r口
餘
頤

E

人
U

地
一
-
T六
肉
餘
頃
內
，
以
二
百
餘
頃
為
井
間
。
」

而
八
旗
過
志
!
“
十
L
L
I所
載
，
雍
正
一
年
份
叫
大
附
出
安
縣
與
保
定
府
新
城
縣
所
說
射
出
臥
數
，
僅
心

-
T
H一
一
卡A
A頃
九
1

七
敵
一
卦
，
兩
名

相
且
回
故
做

z

達
一
丘
卡
站
頃
九
|
一
做
八
佇
立
多
。

推
究
竟
相
芹
的
原
川
?
制
宜
獻
過
有
、
人
清
官
帆
(
事
仰
、
熙
朝
紅
政
及
東
學
錄
請
書
，
所
缸
井
間
出
版
數
，
乃

t
H
戶
都
素
且
內
胡
椒
設
立

川
間
的
數

H
p
n
A

研
討
訓
，
山
八
旗
過

1

心
所
刮
9

乃
設
立
丹
凹
的
宜
在
數
日
，
是

叫
史
鼠
。
後
來
投
立
封
山
吋
'
木
能
怯
間
、
這
摘
鼠
計
數

H

設

J
斗
。
捏
一
八
茲
通
志
H
I
心
川
(
已
三
九
)
9

紋
述
詰
泣
井
間
的
經
過
，
的
叫
略
知
硬
慨

克 "1 之叫回升行立民 j貝司fl) •青

「
們
川
怕
風

i

等
覆
亮
，
廿
守
主
作
內
務
附
餘
地

μ
』
〈
「

L
A白
餘
頃
，
拖
欠
錢
糧
人
所
妥
地
比
一
一
「
六
仇
餘
頃
，
此
一
一
明
的
內
挑
選
一
一
訂

做
頃
，
們
為
川
山
。
」

三
一
勾
正
月
咒
主
新
恢
縣
有
地
一
百
八
叫
小
命
，
向
女
縣
有
地
一
仙
一
-
1
1
五
頃
八
十
九
故
本
詰
將
個
安
縣
所
而
一
百
一
五
頃
八

」J
九
的
零
官
地
，
以

1

二
頃
在
!
做
為
企
卅
，
以
一
向
頃
為
私
間
，
計
得
十
一
并
瓦
八
方
。
其
存
剩
一
十
三
國
二
十
九
敵
零
，
為
梅
地
之
人

主
磁
場
間
處
所
。

以
後
蟀
U
L朝
丈
賦
迪
拉
旬
出
卜
入
市
會
血
時
，
所
恨
據
的
資
料
，
係
籌
設
井
凹
的
主
埠
，
把
有
車
小
計
創
井
出
的
數
日
，
改
列
為
設
立

A

山
的
革
際

眩
目

c

段
來
+
慶
玄
缺
熙
戰
紀
歧
，
「
先
講
組
束
以
超
錄
峙
，
川
也
起
布
，
以
訛
傳
訛

9

致
布
此
提

J長

升
向
區
的
刑
政
與
教
養

、

4
川
仙
阻
烏
龍
且
業
股
民
聚
集
之
處
，
為
一
特
蘇
區
域
，

H
A布
特
棘
的
經
消
形
抽
血
，
前
延
對
不
足
芹
的
鼓
足
，
加
強
拉
削
和
制
缸
，
使
其
小
敢
作

非
法
立
束
。

摧
正
三
年
試
打
井
山
役
，
即
在
井
凹
陷
訣
「
管
理
員
」

一
南
(
註
凹
心
〕

e

管
理
打
回
令
關
事
務
，
為
井
凹
區
最
高
負
責
人
。
打
用
拉
格
限
於

194 

t 



193 

八

「
中
職
大
的
內
誠
宜
打
年
紅
布
」
克
仟

(
註
叫
二
)
﹒
以
質
獎
勵
。
委
任
手
縮
，
先
由
八

「
一
二
年
以
內
，
果
打
成
效
，
著
令
議
鍍
」

(
計
叫
一
)
。

戲
都
就
有
送
吏
郎
，
吏
郎
間
州
職
啊
，
帶
恆
引
且
，
候

{
U
i
→T
U
R
t息
，
然
禮
派
定
。
雍
正
三
年
正
月
宜
部
盡
稱
(
註
四
二
)

-
H
間
管
制
兒
之
品
，
億
八
區
都
統
告
送
原
任
副
都
統
保
德
牢
二
十
九
員
到
部
，
相
眩
闕
列
職
名
，
即
帶
領
引
且
。
奉
皆
此
次
若
厄
爾
德
黑

連
特
先
去
，
將
此
十
人
，
爾
部
詛
擋
，
而
派
往
峙
此
內
派
往
。
」

管
理
的
職
責
，
除
宜
注
皇
帝

E
E

外
，
主
要
的
是
必
氧
吧
耕
種
并
凹
的
民
戶
，

「
嚴
行
約
束
，
令
其
耕
種
，
不
許
出

λ
京
戚
」

。
「
如
布
抖
出
惡

不
俊
，
安
炸
事
端
商
，
管
理
并
田
官
，
師
半
報
該
旗
咨
部
，
加
倍
治
罪
」

(
設
四
四
)

「
管
理
井
間
官
員
，
不
能
料
用
安
貼
，
或
約
束
不
獻
，
致

丈

人
羽
生
事
，
損
害
地
方
吉
，
將
特
埋
官
員
從
重
治
罪
」
(
註
仙
品
)
。
關
於
陸
著
l

房
，
發
故
直
到
助
銀
兩
，
亦
仙
管
理
員
會
向
高
關
官
員
辦
單
。

'l' 

同
時
設
「
勸
教
」

一
名
。
其
任
用
實
格
和
程
序
，
與
管
理
員
悶
。
其
職
章
和
管
理
員
趾

L
U
o

管
理
員
專
管
刑
政
，
勸
教
專
司
教
養
。
因
膜
足
無

成

起
小
作
，
必
泊
臨
街
加
以
制
裁
，
使
其
不
敢
妄
生
事
端
。
但
為
糾
正
其
卑
啤
行
為
，
使
其
向
善
，
互
不
得
不
用
教
化
力
量
，
予
以
感
化
陶
溶
，
其
收

直

濟
轉
默
化
」
/
一
殼
。

到

日
設
「
驗
騎
橫
」
租
一
催
簡
」
﹒
蹺
騎
校
是
專
治
軍
事
，
維
持
#
問
世
拚
川
質
的
。
摧
正
五
年
上
議
(
註
叫

I
C

「u
h
間
增
方
，
止
有
一
入
管
理
，
若
於
彼
處
再
補
放
蹺
騙
峙
吼
叫
員
，
料
理
事
務
，
倖
飾
陸
糟
，
照
在
京
蹺
騎
枝
一
體
，
以
為
很
處
之
人
出

身
之
路
2

封
陸
轉
桂
仍
在
被
直
截
力
者
，
即
令
其
帶
銜
在
彼
居
住
。
」

恨
個
一
八
員
，
與
蹺
騎
校
同
時
設
立
，
官
階
侮
的
陸
軸
，
也
和
駐
騎
段
相
肘
。
但
在
職
掌
方
阱
，
各
右
所
吋
。
聽
臨
位
是
專
門
負
抬
宜
之
章
，
催

價
是
專
事
催
取
公
租
的
。

再
設
一
鄉
長

一
名
一
并
間
各
肘
，
向
設
鄉
長
一
宅
，
專
供
幫
然
直
指
扭
扭

9

扭
稽
查
逃
盜
陷
陣
宰
亨

o

」

(
註
阿
七
)

弱4

并
回
制
的
失
敗
與
善
後

、



清
初
武
打
井
出
制
，
即
J
將
“
一
恃
相
的
折
扣
。
乾
降
帝
即
位
後
，
削
下
令
停
止
，
為
別
伸
十
一
年
。
乾
隆
兀
年
叫
月
，
和
研
莊
m
r
Z
T宮
前
停
止
試

行
付
川
凹
的
事
疏

(
芷
川
八
)

「
技
立
川
川
卅9
試
/
什-
q

以
來
，
所
街
z
m
種
f
L一
白
八
十
戶
，
緣
也
許
咨
凶
倚
，
已
布
九
+
餘
戶
，
循
璟
頂
補
9

人
都
皆
不
能
假
山
力
稀
之

人
，
J佇
立
米
見
成
斂
。
」

耕
種
井
凹
的
學
院
9

既
打
一
仕
7

一
以
上
血
門
，
持
已
先
被
退
出
，
除
「
的
部
卦
，
必
「
不
能
服
卅
力
捕
之
人
」

'
佐
降
R
P

們
當
然
f

畔
，

如
古
什
糧
站
稚
卅
一
卡
人
，
-
明
必
兩
~
而
r
L
l
本
徒

M
性
接
帽

'
字
多
八
位
少
，
所
以
決
定
停
川

"
政
訂
出
著
你
做
辦
法
，
將
井
凶
川
改
為
屯
削

(
前
閃
九
)

克 "1 之二圳閃拱手r- t弋 1"，"乎在相堉

之
地

L
M
而
你
存
一
買
力
拼
種
荷
歧
村
立
出
口
吵

u
m
k
附
-
U州
縣
蚊
敵
一
恥
們
也9
令
各
國
肋
幫
骨
轄

3

」

「
其
小
能
力
袖
之
口
，
作
山
本
仗
，

)
i
h接
叫
咐
，
怕
那
祖
卅
日
，
卅
人
州
縣
直
斜
，
取
和
解
部
。
」

法
將
內
請
府
八
H
u
m
-
昕
拉
拉
和
多
入
數
民
如

-
K社
伽
山
路
瓶
皮
，
京
雖
抖
其
比1
1內

后
代
歷
史
對
武
打
丌
卅
制
失
敗
的
原
川

9

祉
泣
，
竹
詳
作
和
紀
較
】
但
從
乾
昨
兀
牛
和
個
刑
親
于
九
小
心
泰
耽
巾
，
略
可
捕
知

有
叫
試
h
u
斤
凹
，
佯
川
限
恥
、
k
u
止
，
而
棍
、
在
政
前
和

M
t擠
L

特
殊
H
E
I丸
，
叫
帆
屑
的
叫
仙
台
中
仇
問
阱
敵
，
奸
連
起
你
坑
，
養
成
其
陷
井
污
喧
品
行
為
，

H

售
習
難
改
，

U
八
奸

一
蜂
母
帶
叫
」

T
I

立
陶
仿
他
們
迦
怕
了

在
水
土
的
怖
中

L
詳
令
敘
述

7
、

m一
批
人
A
科
圳
人
哨
兵
川
，
如
例
位
被
按
茫
。

「
不
對

?
"
的
不
川
能
ι

大
都
懶
股
操
作
，
因
此

「
稿
琮
市
以
楠
，
大
都
仲
不
能
叫
侃
出
力
輔
之
人
」

向
世
」

的
什
前
，
刷
一
按
他
們
和
扒
民
→
樣
川
「
訂
蚓
白
金

'
叩
加
間
間
結N
Y】
已

削

J出
制
約
武
朽
，
山
成
拉
法
階
故
悅
向

γ
h
H
γ
M
堂
在
觀
條
州
的
限
制
，
道
過
致
不
叫
避
兜
失
敗
的
命
涯
。

門
詮
聰
i
議
引
及
華
考
書
目

~-;"口
人有

叩
開
仰
哲
學
一
丈
入
吋

ι 

學
值
占
1
1

力
川
叫
Y

但
無
的
F
n
們

正!

從
H

內
食
，
日4
、
手

u
r

已

~'~ 

海
上
先
葭
一
、
局
已

19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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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iiJ 乎尋,J f 九
一
訂
一
口

,1 于,1 ι 

囚ι 

訂

/ 

~，-三t.rt 

j~ 

2干

。

註;_t 二i
n一

r 

丈
取
通
朽
、
你
立

/、

研
室
U
悄
悄
汁
卷J
《

h
f
、
一
莽
匕

魏
許
食
貨
卡
、
李
宜
仕

/、

火
朝
U

的
咱
這

土
站
麒

十A
川
一
人
間
草A川
典

;; 

八
挨
過
一
心
各
戶:
1

，
反
4
4
歐
出

。

八
旗
通
L
主
利
f
n十
一
一
，
直

開
朝
但
政
和
叫
，
反
側
1

川
o
U
順
治
一
丸
年
」
詠

何
把
滿
況
、
主
斗
口
、
心
斗
沙
市
一
一
一
種
。

用
朝
制
內
政
主
且
，
直
至
L

。
每
吶
E

甜
地
c

自
問
朝
們
]
敢
在
叫
，
眨
一

ι

踹
朝
把
反
名
叫
，
反
正

此
朝
扣
f
d
耘
，
反
河
丸
。

一
熙
制
組
政
卷
凹
，
良
五
一
:

」

閣
制
紀
政
科
N

，
一
只
四1

八
。

l' 

學
u
h
f望
佇
的
其
訓
你
咒
，
反
三-
9

大
沾
會
圳
刮
來
例
我

(
凶
，
直
一
二
。

卅
圳
肌
耳
γ訓
在
們
，
反
革
。

八
旗
通
L芷
若
六
L

八
旗
過
ι
7心
→
一
出
忘
六
，
且-
l
i
t
-
-

八
摸
過
志
土
山
志
六
，
立
六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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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i

四

IT 正
二
川

持

日←ct 

f、

UE-L ;j äi

、J

豆7'Ll-註三主

叫

註

TI 

二，(

'、

計

七

註

八

話
三
九

註
悶
。

品

開

註

阱
三I
間

→
八
血
過
志
土
山t
E

六
，
反
川

U
O

"J[_ 

先
講

東
華
約
你
先
正
阻
，
頁
→
+
八
。

八
故
通
芯
i

川
→
-
U
叭
叭
，E
c

七
八
旗
過
一
心
土
問
→
叭
叭
叭
，
頁
一

c

大
清
會
典
事
例
卷

-
r
六

八
旗
過
1
1
土
問
土
石
叭
叭
，
E
九

八
旗
過
一
一
心
l

土
川
土
木
，
反
二
c

八
旗
通
杏
L
m

→
一
心
川
，
頁
一

八
肢
通
志
」
」
山i
z六
，
頁
三
。

八
鼠
通
斗
志
t
M
L
Z
六
，

E
J

八
旗
通

-
E
h
土
地
正
←

皇
朝
文
獻
遍
布
各
玉
，
頁

i

七

T
I援
霎

m
m朝
紀
政
在
凹
，
E
r
-
o

大
刊
的
會
與
事
例
卷
一
自
六
十

主

八
仙
必
過t
J
可
一
地
忘
六
。

東
筆
錄
練
正
間
，
具
二
于
八
。

t這

玉
先
謙

八
旗
通
→
的l
立
山
民
斗
志
六
，
直
二
。

八
漲
過
而
土
目
志
六
，
直
-
o

八
旗
通
法
-
3目
志

L
叭
，
頁
一
→
口

→
八
胺
連
志
土
叫
它
」
叭
，
嵐
丘
六
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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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
四
四

註
四
-
E

註
四
六

註
四
七

注
目
八

註
過
九

文說直f'J 

八
服
過
志
土
問
志
叭
，
其
J叭
。

八
旗
通
志
土
問
志
六
，
頁
七

八
旗
通
志
土
泊
在
斗
叭
，
直
入
c

八
旗
通
志
土
問
L
E
→
川
，
頁
→
1
.

大
精
會
與
事
例
卷
一
百
六
→1

皇
的
枷
文
獻
過
考
卷
宜
，
頁
二
十
、
九
﹒

E 




